江西铜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关联交易披露报告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铜鼓农商银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我行就以下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重大关联交易事项概述
　　2026年1月，我行同意向铜鼓县山里人家禽业有限公司授信贷款800万元（其中本次存量500万元财园信贷通贷款续贷，另有存量保证贷款300万元），本次500万元贷款用途为企业流动资金，授信期限壹年，由王方勇（公司法人代表）、股东林莎（股东）、宜春市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保证担保，期限1年。
　　二、关联交易方的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关联交易方：铜鼓县山里人家禽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266620341462；法定代表人：王方勇；公司注册地址：铜鼓县温泉镇光明村,系一家从事专业饲养鸡的民营股份制企业；公司注册资本：400万元；经营范围：有机家禽,家畜及其产品生产销售,兽药,饲料及原料加工销售。铜鼓县山里人家禽业有限公司关联我行监事王方勇，根据《铜鼓农商银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规定，该公司系我行关联企业法定代表人。
　　三、定价政策及交易标的情况
　　我行与关联方铜鼓县山里人家禽业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按照商业原则和内部审批程序，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国家规定、市场价格，确保关联方未享有优惠利益，本次贷款利率为年利率3.69%，按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优化“财园信贷通”工作的实施意见》赣财规[2025]3号文件要求规定执行。
　　四、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按相关监管规定，银行机构重大关联交易是指银行机构与单个关联方之间单笔交易金额达到银行机构上季末资本净额1%以上，或累计达到银行机构上季末资本净额5%以上的交易。银行机构与单个关联方的交易金额累计达到前款标准后，其后发生的关联交易，每累计达到上季末资本净额1%以上，则应当重新认定为重大关联交易。
　　截至2025年12月末，我行资本净额为39693.99万元。铜鼓县山里人家禽业有限公司本次授信金额占我行资本净额的2.02%，未超过单一客户关联度10%的红线指标，故本次重大关联交易符合相关监管规定。
　　五、会议审议及决议情况
　　2026年1月20日，我行财务运管部和关联交易委员会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初步审查，认为该笔关联交易符合相关规定，并形成了《江西铜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关联交易报告》提交至董事会审议。
　　2026年1月21日，我行第三届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并形成决议，同意该笔重大关联交易。
　　六、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我行独立董事本着客观、独立、审慎的原则，积极参与该重大关联交易的决策事项研究，对本次重大关联交易出具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重大关联交易符合相关规定，结论意见为同意，未提出异议。
　　七、其他报告事项
以上交易事项已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宜春监管分局及本行监事会报告，监事会未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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